
檔號 :

保存年限: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著 公告
地址: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l 段 91 號

承辦人:殊股檢察事務官

傳真:“-22291523

聯絡方式: (04)22232311 轉 5570

發文日期 i" 中華民國 107. 年 8. 月 21 ~~(~司令
發文字號:中檢宏有(殊)107 變價 29字第 心μ- 號

附件 : 承諾書、電子物品拍賣清冊、電子拍賣物

主告:公告拍賣本署 107 年度變價

偵查中扣押物，有意承貝荐者

依據:刑事訴訟法第 140 、 141 條及

扣押物變價應行注意事項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拍 賣時間:中華民國 107 年

二、拍賣地點: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呵

樓前廣場 。

三、拍賣原因:本次拍賣物均為刑事案件偵查中扣押物，屬得

沒收或追徵之物，且有喪失毀損、減低價值之虞及不便保

管情事，故由本署依法變價拍賣，並保管其價金。

四、注意事項:

(一)扣押動產變價拍賣之起拍價均未含動產擔保債務餘額、

稅費、罰緩、鑑定費等費用。亦即，才白定人除拍定金額

外，尚須歸墊本署墊付之鑑定費等費用，該拍賣物如有

設定動產擔保交易，並須於拍定當日完成清償並取得證

明後，方得領取該拍賣物。又該拍賣物如你車輛，至監

理機關辦理過戶登記時，且須一併繳清積久之使用牌照

稅、燃料使用費、交通違規罰緩、這稅費罰緩及滯納金 。

(二)欲參加拍賣之庭、買人均須簽署承諾書(詳附件) ， 該承

用



諾書約款且直接引為扣押物拍賣契約約款，應買人簽署

前務必細闊的款內容及斟酌違約後果，審慎考量是否參

與應買。

五、拉章盈盈(參照鑑定報告書、監理機關覆函所載) : 

(一)【電子產品乙批】

拍賣之批次、品工頁及起拍價，請參閱如附件所示電子產品拍

賣清冊(含照片)。

(二)【牌照號碼: AQA-8939 號自用小客車乙輛】

卜盔直: MERCEDES-BENZ 

2 、蓋章主:白

3 、型豆豆: CLS350 

是、主主主主主:轎式

5 、車盈主且: 2012 年 7 月

6 、排氣量( cc) : 3, 498 

卜主笈: (參鑑定報告書，勘察時問 107 年 8 月 1 日)

(1)外觀部分:

車身局部有擦傷情形，整體外觀維護情況尚可。

(2) 內裝部分:

內裝維護情況尚可。

(3)里程數部分(僅供參考)

經查詢公路監理資料有償利用服務網，顯示該車最近

里程檢驗日之里程數為 96 ， 258KM ' 107 年 8 月 1 日現

勘時儀表板上顯示之里程數為 98 ， 560間。

(4)檢視時該車因電池沒電無法發動，經接電後可以發動。

8 、動產擔保及稅費罰鐘:

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亞監理所南投監理站 107 年 8



月 1 日中監投站字第 1070171248 號函覆意語，該車尚有

107 年度汽車燃料費 8， 6是0 元未繳'並無違規罰鐘未結。

另依債權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107 年 8 月 2 日新光銀消

金字第 1070034521 號文意告，至該銀行發文日止，尚有

債權餘額的萬 359 元。

9 、盤皇室: 2, 000 元(已由本署墊付)。

10 、基並盒: 20 萬元。

(三)【牌照號碼: AJS-8899 號自周小客車乙軸】

卜亟直: TOYOTA 

2 、最息:黑

3 、盟主已: SIENNA LIMITED 

4 、主主孟益:旅行式

5 、也亟主足: 2012 年 1 月

6 、排氣量( cc2 : 3, 456 

7 、生直: (參鑑定報告書，勘察時間 107 年 8 月 1 日)

(1)外觀部分:

車身局部有擦傷及前保桿密合度不佳等情形，整體外

觀維護情況尚可。

(2) 內裝部分:

內裝維護情況尚可。

(3) 里程數部分(僅供參考)

經查詢公路監理資料有償利用服務網，顯示該車最近

里程檢驗日之里程數為 42 ， 546KM 及次近里程檢驗日

之里程數為 42 ， 545 KM ' 107 年 8 月 1 日現勘時儀表

板上顯示之里程數為 51 ， 021KM 0 

(的檢視時該車可正常發動。

8 、動產擔保及稅費罰鐘:

1 



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 107 年 7 月 31 日中監

車字第 1070171804 號函覆意話，該車並無設定擔保或久

稅、罰援。

9 、盤星星: 2, 000 元(已由本署墊付)。

10 、基並盒: 75 萬元。

(四)【牌照號碼: ARH-0077 號自用小客車乙輛】

卜直直: B馴

2 、盈皇:白

3 、型豆豆: 1181 (5-DOORS) 

4 、主主孟盈:轎式

5 、血亟主且: 2015 年 7 月

6 、排氣量( cc) : 1, 499 

7 、主笙: (參鑑定報告書，勘察時間 107 年 8 月 1 日)

(1)外觀部分:

車身局部有刮傷及凹痕等情形，整體外觀維護情況尚

可。

(2) 內裝部分:

內裝維護情況尚可。

(3) 里程數部分(僅供參考)

經查詢公路監理資料有償利用服務網，顯示該率最近

里程檢驗日(1 05 年 5 月 30 日)之里程數為 2 ， 399KM ' 
次近里程數則查無資料， 107 年 8 月 1 日現勘時儀表

板上顯示之里程數為 54， 415帥。

(4)檢視時該車可正常發動。

8 、動產擔保及稅費罰鐘:

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臣監理所 107 年 7 月 31 日中監

車字第 1070171804 號函覆意話，該車並無設定擔保或欠



稅、罰援。

9 、盤主童: 2, 000 元(已由本署墊付)。

10 、挂起還: 70 萬元。

六、觀覽拍賣物之日期、處所:

時間: 107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至 10 時止。

地點: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l 段 91 號本署第二辦公大樓前廣

場。

七、拉室主主:

(一)凡欲參加拍賣之應買人需攜帶國民身分證，於拍賣當

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至 10 時止，至拍賣會場辦理登記，

並簽署如附件所示承諾書。

(二)現況點交，拍定人(買受人)無瑕疵擔保請求權。

(三)拍賣以現場出價最高且高於底價，經當場公開呼叫 3 次

後仍無人出更高價者為拍定人。但所出價款未達拍賣

底價者，得不予拍定。惟經拍賣官(檢察官)當場同意

減價者，得續行拍賣程序。

(四)拍定人於拍定時應再出示國民身分證辦理登記，並須

於當日繳足價金及本署先行墊付之鑑定費用。若當日

未能完成上揭程序者，其拍定視為無效，該拍定人並

應履行承諾書所定約款。

(五)拍定價金及鑑定費用直接繳納予本署為民服務中心台

銀人員，再由本署開立正式收據予拍定人。

(六)確認拍定人已繳足價金及鑑定費用，有設定動產擔保

之標的物並確認拍定人已於拍賣當日清償全數債務，

取得債權人出其之清償證明後，即由拍定人當場領取

標的物(拍賣物) ，本署不負保管責任。若當臼未能完

成上揭程序者，其拍定視為無效，該拍定人並須履行



承諾書所定約款。

(七)拍(貴)定後，本署將發函監理單位解除暫停辦理過戶

登記限制，拍定人(買受人)仍須自行前往監理單位辦

理過戶登記，如標的物車輛有積欠使用牌照稅、汽車

燃料使用費、(滯納)罰接或交通違規罰鐘，拍定人(買

受人)須先繳清始得辦理過戶，本署不予代辦車輛過戶

作業。



電子拍賣物品照片清冊

編號 物品照片或示意囝

1 

• 

-

2 

U
囝

說明

拍賣批次編號: 1 
電腦設備(ASUS 筆

電 )1 台、型號

X555L 號

拍賣批次編號 :2

電子產品 (iphone

的手機)1 文



附件一

承諾書

一、本人參加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年 月 日 時拍(變)

責偵查中扣押物程序，業已詳間相關拍(變)貴公告並領取號碼

(編號: ) ，且同意下列約款:

(一) 本人你自願參與投標(變賣) ，且相關投標(變賣)金額均條基

於本人審慎評估後提出(接受)。

(二) 本人業已明確知悉、相關拍(變)責標的現狀，且同意本著對所

拍(變)貴標的不負瑕疵擔保責任。

(三) 本人領取號碼牌後，將自動依序入席坐定並依當日拍賣宮所

定拍(變)貴程序進行競標。本人若有違反，拍賣官得收回本

人號碼牌並喪失投標(應買)資格。

(四) 本人或同行者不得有任何聚眾喧嘩、言語鼓操、施用暴力或

其他任何破壞拍(變)賣現場秩序行為。本人或同行者若有違

反，拍賣官得收回本人號碼牌並喪失投標資格;若違反情節

另涉有刑法妨害公務罪嫌或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者，均另委

由責署或警方依法偵辨。

(五) 本人得標(應買價購)後，將立即依照相關公告內容及當日拍

賣官所定程序立即繳納全領f黃金並完成相關拍(變)賣標的

物受領程序。本人得標後而無故拒絕繳納價金或受領標的物

者，本人同意貴署得依下列程序辦理:

l. 賣著得不經催告程序逕行解除拍(變)貴契約，並再行進行

拍賣或變賣程序。

2. 拍賣契約解除後，本人同意賠付該拍(變)賣標的得標(價購)
價格百分之三十款項作為懲罰性賠償金。

3. 拍(變)賣契約解除後，本人除同意賠付前款所稱懲罰性賠
償金外，本人對於貴署因本次拍(變)責及將來另行拍(變)

貴所支付費用及其它因本人違約行為所生具體損害，仍願

另行支付賠償金。

二、本承諾書業經本人詳閱內容，且同意本承諾書上開約款直接引為

扣押物拍(變)責契約約款。

承諾人姓名及身分設字號:

承諾日期:

1 

1 



附件一

附錄法條
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5 條: r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拘留或新臺幣

一萬二千元以下罰緩:一、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，以顯然不當之

言詞或行動相力口，尚未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者 。 二、於公務員依

法執行職務時，聚眾喧嘩，致礙公務進行者。三、故意向該公務員謊

報災害者 。 四、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，經勸阻不聽者 。」
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6 條: r於政府機關或其他辦公處所，任意喧嘩或

兜售物品，不聽禁止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錢或申誠 。」

刑法第 135 條: r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，施強暴脅迫者，處三

年，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。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

職務或妨﹒害其依法，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，而施強暴脅迫者，

亦同 。 犯試二項之罪，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

有期徒刑;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、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J

刑法，第 136 條: r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，在場助勢之人，處一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。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，

處一年以上、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。 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重傷者，首謀

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人，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處斷 。」

2 


